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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1) 收 購西安中國公司 52%股權

及
(2) 收 購洛陽中國公司全部股權之

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茲提述有關（其中包括）西安收購事項之該公佈。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西安中國公司及中實訂立第二西安補充協議，以進一步澄清西安
中國公司及中實就西安尚未償還貸款之權利及責任。

茲提述中國誠通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之公佈（「該公
佈」），內容為有關收購西安中國公司 52%股權及收購洛陽中國公司全部股權之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除另有指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背景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西安中國公司欠負西安賣方西安尚未償還貸款之金額，本金總額為
人民幣 26,000,000元（相等於約 26,000,000港元）。中實將承擔西安中國公司就償還西安尚未償還貸款連
同有關利息予西安賣方之責任。根據西安補充協議，中實將於西安收購事項完成及於股東特別大會
上取得獨立股東就西安收購事項之批准後 45日內償還西安尚未償還貸款之全部金額及有關利息。

第二西安補充協議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西安中國公司及中實訂立協議（「第二西安補充協議」），以進一步澄
清西安中國公司及中實就西安尚未償還貸款之權利及責任。

根據第二補充協議，西安中國公司及中實知悉及同意：

(1) 儘管中實已承擔西安中國公司就償還西安尚未償還貸款全部金額連同有關應計利息予西安賣
方之責任，惟西安中國公司仍欠負中實該項由中實償還予西安賣方之相同金額（「有關金額」）；

(2) 有關金額連同有關應計利息須按要求時向西安中國公司發出 30日通知後償還；及

(3) 有關金額之利息按年利率 12%計算。

除本公佈所述外，西安收購協議之主要條款並無作出其他修訂。

預期載有西安收購事項其他詳情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八日或之前寄
發予本公司股東。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國通先生及王洪信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馬正武先生、洪水
坤先生、顧來雲先生及徐震女士；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鄺志強先生、徐耀華先生、勞有安先
生及巴曙松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中國誠通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張國通

香港，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